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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 2023、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绩效评

价简版报告

为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

切实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(呼政办发〔2020〕69 号) 、《呼和浩特市预算支出绩

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呼政办字〔2020〕77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24 年

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呼财绩〔2024〕21 号）等文件

的规定，受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的委托，内蒙古升恒工程项目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对 2023、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

价。经过数据收集、审核、访谈以及社会调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，

采用绩效分析和统计方法，在梳理、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，

最终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内容
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、呼和

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招聘编外

人员，用于维护我市社会治安、交通安全。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

目由工资及社保经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办公经费、体检经费、被装

经费、教育训练经费等组成。

（二）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

2023、2024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预算安排资金80,536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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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执行预算资金共计 55,611.7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69.05%。

2023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预算安排资金共计 39,124.43

万元，全部为市本级预算安排资金。具体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

15,785.09 万元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3,339.34 万元。

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41,411.57 万元，

全部为市本级预算安排资金。具体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16,196.22

万元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2,704.82 万元、呼和浩

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 2,510.53 万元。

2023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支出资金共计 35,781.72 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91.46%，其中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支出 13,419.36 万

元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出 22,362.36 万元。

2024 年截至 08 月 31 日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支出资金共计

19,829.9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47.89%，其中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

支出 6,619.70 万元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出

12,076.74 万元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支出

1,133.55 万元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保障辅警人员薪酬水平，保障警务工作顺利开展，保障基层

警务工作力量，使辅警队伍长期稳定发展，有效维护社会治安。

打造一支素质过硬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的警察队伍，促进公安

交管事业发展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按照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要求，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于 2024 年 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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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6 日开始启动，至 2024 年 09 月 25 日结束。具体时间如下：

2024 年 08 月 26 日至 08 月 28 日联系被评价单位；

2024 年 08 月 29 日至 08 月 30 日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

理支队开展现场绩效评价工作；

2024 年 09 月 02 日至 09 月 03 日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、呼和

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开展现场绩效评价工作；

2024 年 09 月 03 日至 09 月 25 日编写绩效评价报告。

共经历前期准备与方案制订、专项培训与组织实施、分析评

价与报告撰写三个阶段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经评价，2023、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综合

得分为 80.96 分，等级为“良”。
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、呼和

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合理合规使用项目资金，在降

低犯罪率，提升破案率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效果良好。

项目的投入使社会形势持续保持平稳、有序、可控的良好局

面，为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全市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，

提升了居民对社会治安稳定的满意度。项目符合相关政策以及当

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项目申报审批符合程序规定，资金分配、

使用合理合规，管理制度健全。根据服务对象调查问卷，普遍表

示项目实施效果好。但也存在项目绩效指标未细化、设置不全面

的现象；2024 年整体预算执行率较低；会计科目使用和核算不规

范；编外聘用人员满意度不高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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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一）整章建制

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整体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警

务辅助人员条例》《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薪酬管理办

法》等规章制度执行，从日常管理、考核办法、层级晋升、保密

管理、奖惩办法、合同解除等方面进行了细化，为辅警队伍规范

化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。

（二）严把入口

规范招聘程序，参照公务员招录模式实行统一招录，明确年

龄、学历、身体素质等“门槛条件”，通过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政

审等层层考核选拔，在笔试、面试、体检环节中，实施现场监督。

制定培训制度，对辅警进行必要的培训，做到入警先培训、年年

有培训，提高辅警的业务能力素质。

五、成本分析

（一）年度预算投入分析

项目资金按照《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薪酬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分配。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由工资及社保经费、

住房公积金、办公经费、体检经费、被装经费、教育训练经费、

工作津贴经费、工会经费、辅警表彰奖励经费组成。预算资金投

入依据充分、额度合理，与项目单位实际相适应。

（二）往后年度预算安排建议

因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所有支出多数为固定支出，属于持

续性项目，所以往后年度预算安排投入需要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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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部分经费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支出以及考虑辅警人员存在减

员的情况，预算可以适当进行缩减，考虑下年度经费的支出需求，

缩减比例可以为 4%左右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绩效目标不明确、量化指标不够

2023、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预算申报时，仅对项目

预算做申报，相关绩效目标及指标的设置不够明确、细化。呼和

浩特市公安局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存在项目

绩效指标未细化、设置不全面的现象，绩效目标表只设置聘用人

员数量，未对编外人员社会保障费的缴纳、伙食费的发放、工资

的发放、人员的体检、公积金的缴纳、训练的完成、被装的配发

时间等进行细化。

原因分析：被评价单位对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

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 号)相关规定理解不够深刻，

对绩效目标的填列要求不够熟悉，编制绩效目标及指标时只编制

关键指标而忽略指标的分解与细化。导致绩效目标及指标的设置

不够明确、细化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低

2023、2024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预算安排资金80,536.00

万元，执行预算资金共计 55,611.7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69.05%，

预算执行率较低，其中：2023 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执行预算

资金 35,781.7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91.46%；2024 年编外聘用人员

支出项目执行预算资金 19,829.9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47.8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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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分析：（1）根据《关于同意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招聘警务

辅助人员的批复》内容，2023 年 12 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计划招聘

警务辅助人员 230 人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计划招聘

警务辅助人员 150 人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计

划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30 人，按规定将计划招聘人员所需经费列入

2024 年财政预算。

按照上级部门《关于暂缓组织开展全区公安机关辅警招聘工

作要求》，截至 2024 年 08 月 31 日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、呼和浩

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

队仍未开展辅警招聘工作。

（2）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已完成特警餐厅

食材采购、体检经费项目采购、辅警人员服装采购工作，但均未

进行支付。导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整体预算资金执行率较低。

（三）未按规定科目进行核算
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未按照预算部门经济分类要求编报项目分

类。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使用

预算一体化系统编制 2023 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内财预〔2022〕

1359 号）要求，“编外聘用人员支出”部门经济分类科目统一使用

“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”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“编外聘用人员

支出”部门经济分类科目使用“其他工资福利支出”“办公费”“培

训费”“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等多个经济科目。
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3年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

目中“司法鉴定服务及采购安装交通标志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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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专家评审费”“财务软件服务费”包含民警与辅警费用，未进行

分摊，全部计入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中。

原因分析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未仔细阅读、理解《内蒙古自

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地方使用预算一体化系统编制

2023 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内财预〔2022〕1359 号）文件要求，

导致经济分类科目使用存在问题。

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生同时包含民警与辅警的

费用不进行分摊做账。

七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明确绩效目标

被评价单位应严格执行《呼和浩特市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（呼政办字〔2020〕77 号）的规定。

明确绩效目标，强化绩效自评工作。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项

目支出预算管理相关制度，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准确填列项

目绩效目标，精准体现年度绩效目标的预算金额。根据项目的预

算内容和明细，梳理出项目绩效目标，从项目投入、项目管理、

项目产出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及影响力指标等方面考

虑，从编外人员社会保障费的缴纳、伙食费的发放、工资的发放、

人员的体检、公积金的缴纳、训练的完成、被装的配发时间等方

面进行绩效目标的编制。强化绩效自评组织工作，保证绩效自评

工作质量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

被评价单位应严格执行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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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实施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呼政办发〔2020〕69 号)

的相关规定，完整准确填报绩效监控表，及时发现绩效目标差距，

对形成原因进行认真深刻的剖析，并制定科学可行的工作措施，

全力推动年度绩效目标顺利达成。

当年存在将计划招聘人员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但未进行

招聘的情况，项目实施单位应及时上报财政局，若财政预算未执

行，应当及时收回。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中已完成采购需支付

的资金及时进行支付。

按季度对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管，

核实公安机关下年度辅警人员数量及招聘人员安排情况，考虑存

在人员减员情况，及上年度资金结余比例，合理安排下年度项目

预算资金。

（三）加强单位人员对项目的理解、重视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对编外聘用人员支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相

关文件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解与强化，准确执行相关文件要求，对

项目资金的使用种类以及实际运用状况进行分析，保证项目资金

的使用情况。

仔细阅读、理解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办公厅关

于地方使用预算一体化系统编制 2023 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内

财预〔2022〕1359 号）文件要求，按照预算部门经济分类要求编

报项目分类。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工作，提升财务部门职能做好项

目资金的管理工作,依据项目特点，对内部的财务工作人员做好培

训工作，提高财务工作人员对项目的理解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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